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學生社團經費補助細則 

78年 9月制定 
101年 09月 07日公定價格依現況每年修訂 

102年 12月 12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 02月 14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年 09月 12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01月 05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6年 02月 16日會長核訂 

106年 10月 11日臨時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 03月 03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 06月 22日經費審核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年 11月 22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12月 13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04月 09日學生會學生議會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據文藻外語大學學生會經費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為使本校學生會費使用得當，學生社團、系科學會及學生會欲申請補

助置辦活動、購置物產者，須依循本細則辦理。 

 

第 三 條  每學期學生會費總額之百分之四十五須用於補助學生社團活動，至少

百分之五用於學生會學生議會。 

 

第 四 條  學生會費支付款項三萬元以內者呈簽至學生會會長 ; 三萬元以上者

須向課指組報備。 

 

第 五 條  本細則所補助項目之申請流程，除條文內有詳細訂定者，其餘皆適用

第七章之規定。 

 

第 六 條  本細則所補助之項目，皆須附上收據、發票或支出證明單，否則不予

補助。 

 

第 七 條  學生會費不補助之項目： 

1. 社團舉辦郊遊聯誼活動。 

2. 消耗性社產（文具類）。 

3. 社刊製作印刷費。 

4. 社團新生甄選及社內傳承資料。 

5. 活動保險費 

 



 

 

第二章 行政補助款 

 

第 八 條  學生會財務部須於每學期期中考後發放行政補助款，補助對象及比例

如下： 

一、 學生社團：三千元 

二、 新成立之社團組織：三千元 

三、 系科學會：五千五百元 

四、 學生會行政中心：一萬元 

五、 學生會學生議會：一萬元 

六、 學生會學生評議會：三千元 

 

第 九 條  前一條文中規定之前三項組織，其實領之行政補助款金額，須乘以該

組織成員之學生會費繳交率。 

 

第 十 條  若有以下情況者，該學年度不得領取行政補助款： 

一、 前一學年度未參與社團組織評鑑者 

二、 前一學年度社團組織評鑑成績不合格者 

三、 人數未滿十五人之社團組織 

 

 

第三章 申請補助資格及額度 

 

第 十一 條  社團組織申請學生會費補助，須依前一學年度全校社團組織評鑑之

成績訂定總經費補助上限，並乘以該組織成員之學生會費繳交率方為實領金額

上限。 

 

第 十二 條  評鑑成績及經費補助上限對照： 

一、 特優社團最高補助上限金額為四千元整。 

二、 優等社團最高補助上限金額為三千五百元整。 

三、 良好社團最高補助上限金額為三千元整。 

四、 新成立之社團組織最高補助上限金額為兩千五百元整。 

 

第 十三 條  若有以下情況者，該學年度不得領取行政補助款： 

一、 前一學年度未參與社團組織評鑑者 

二、 前一學年度社團組織評鑑成績不合格者 



 

第四章  非學生會之社團組織補助項目 

 

第 十四 條  社團組織購置必要使用之社產（如樂器、維修器材等）補助百分之

百費用（＊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 十五 條  邀請指導老師以外之老師上課，補助六百元，每學期以一人為限，

超過者由社團組織自行負責（＊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 十六 條  寒暑假活動僅補助指導老師全額車馬費（一天以六百元計），以五

天為限。（＊不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 十七 條  畢業班級舉辦一場畢業公（展）演者補助五千元，舉辦兩場（含）

以上者補助上限一萬元，再乘以班級的學生會費繳交率。 

 

第五章 全國性活動及特例補助項目 

 

第 十八 條  本章規定之補助項目皆不納入總經費補助上限之計算。 

 

第 十九 條  本章規定之車馬費，除該條文有另外明訂者，皆以自強號火車來回

票價為上限。 

 

第 二十 條  學生寒暑假期間因公到校，須於會議及活動七天前告知財務部部

長，方得補助其車馬費。（因公到校係指參與社團評鑑、經審會等全校性大型

會議及活動） 

 

第 二十一 條  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得獎，社團組織須於活動七天前告知財務部部

長，領獎代表(限定一人)方得依獎項申請車馬費：前三名者補助百分之百，若

為佳作、入選者則補助百分之七十。 

 

第 二十二 條  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甄選社團參加之活動、比賽及表演，經學生會會

長、學生議會議長同意後，得補助百分之五十活動費。 

 

 

 

第 二十三 條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之社團，得依照當年度教育部來函規定

人數補助以下款項： 



 

一、 交通費 

二、 膳食費（每人每日以二百五十元為上限） 

三、 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 

經告知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後，經課指組老師篩選同意，方可申請。以

上申請均須按照流程提報經費申請表。 

 

第 二十四 條  各社團組織（除學生會外）每學期參加全國性研習活動補助代表至

多六人，得補助以下款項： 

一、 交通費（以自強號火車或高鐵來回票價為準） 

二、 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若交通費申請高鐵票價則

不予補助） 

三、 報名費之半價(每人次以兩千元為上限)。 

經告知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後，經課指組老師篩選同意，方可申請。

以上申請均須按照流程提報活動計畫及經費申請表。 

 

第六章 學生會補助項目 

 

第 二十五 條  學生會舉辦全校性活動及幹部訓練營得補助全額活動費，但仍須按

照流程申請經費。若有超支狀況，須提前向學生議會、財務部部長及會長報告，

經核可方得超支。 

 

第 二十六 條  若活動須預支費用，須填寫經費預支單，並於經費申請表一併繳

交。如預支費用少於實際金額，須在核銷時將剩餘經費退回；如實支金額多於

預支費用，且在經費預定表之補助上限內，可再領取差額。 

 

第 二十七 條  學生會參加全國性研習活動(含寒暑假內活動)，得補助以下款項： 

一、 交通費（以自強號火車或高鐵來回票價為準） 

二、 住宿費（每人每日以七百元為上限，若交通費申請高鐵票價則不予補

助） 

三、 報名費 (每人次以兩千元為上限) 

四、 已含住宿費之報名費(每人次以三千四百元為上限) 

 

第 二十八 條  前一條文之申請補助流程如下： 

一、 申請人須於活動十天前，填寫學生會全國性研習活動報名表單，並

依據申請人之所屬機構進行審核。 



 

二、 審核通過者，由各機構之審核單位於活動七天前將名單送至財務

部、報知會長，並通知申請人。 

三、 財務部收到名單後，偕同議會統合預算。 

四、 同一活動之申請人須一起於活動結束一個月內進行核銷。 

 

 

第 二十九 條  前一條文第二項提及之各機構審核單位如下： 

一、 行政中心：由人資部設立相關行政命令進行核定。 

二、 學生議會：由議長偕同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進行核定。 

三、 學生評議會：由評議主席偕同幹部進行核定。 

 

 

第七章 申請補助流程及規定 

 

第 三十 條  經費申請流程： 

一、 社團組織應於學生議會通知之期限內繳交下學期之經費及財產

預定表，並經由學生議會審核。若寄送之檔案格式不符，學生議會

有權將其退件。逾期繳交者，由學生議會決議是否予以補件。 

二、 學生議會於學期開學前兩週至開學後第二週前召開經費審核

會，出席者為學生議會全體議員，並列席各社團代表及行政中心一

二級主管。經費審核會議核定之補助金額結果，將另行告知各社團。 

三、 社團須於活動前繳交活動申請表及相關附件至社務部及課外活

動指導組。 

四、 活動申請通過後，須於活動辦理前繳交經費申請表至財務部。

逾期繳交者，由財務部決議是否予以補件。 

五、 依序由財務部、經費暨總務委員會、會長及課外活動指導組(若

申請經費超過三萬元)審核經費申請表。 

六、 若經費申請表審核無誤，社團組織須於活動結束三十天內繳交

支出傳票、活動經費差異表，及相關合法憑證至財務部。 

七、 前項之核銷資料經財務部及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審核後，方可出

納，再由財務部通知社團組織負責人領取活動補助款。 

八、 出納前須填寫提領單，提領人為行政中心財務部部長。經由會

長、議長及經審暨總務委員會召集委員簽名許可後方可提領學生會

費。部長不克前往提領，可由副部長代之。提領後需附支出憑證。 

 

第 三十一 條  非與學生會合辦活動之規定： 



 

一、 須於經費申請表上註明合辦之單位，並將欲申請之項目皆填寫

於表格內。 

二、 合辦社團組織只須一方核銷者，則繳交一份經費申請表即可；

為多方核銷者，須由各核銷單位繳交同一份經費申請表，核銷時須

待所有經費資料收集完成，方進入簽核程序。 

三、 若為多方核銷者，各申請項目將乘以該核銷單位之學生會費繳

交率，並且納入該社團組織之經費補助上限。 

 

第 三十二 條  社團與學生會合辦活動之規定： 

一、 須於經費申請表上註明合辦之單位，並將欲申請之項目皆

填寫於表格內。 

二、 將按照經費申請表全額補助。若有超支狀況，須提前向學

生議會、財務部部長及會長報告並核可；若未經核可，剩餘經

費則由社團負擔。 

 

 

第八章 附則 

第 三十三 條  本細則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後，經學生會會長公布後生效，並送學

生事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公定價格： 

餐飲費 80 元/人為上限（包含飲料） 

評審老師飲料費 25 元 

交通費來回 3,150 元 


